
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印发《吉林省中小学校体育工

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教督委办〔2017〕36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教育督导部门，各

县（市、区）教育局、教育督导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依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中小

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国教督办〔2017〕4号），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制定了《吉林省中

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抓好落实。

附件：吉林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

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9月15日

http://www.jledu.gov.cn/uploadfile/2017/0921/20170921092840789.doc


吉林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中小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根据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

和我省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建立完

善中小学校体育评价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

全面提升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二、督导评估原则

（一）严格标准。按照《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

法》和《吉林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开

展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国家和省

关于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二）客观公正。以中小学校体育工作实际情况为依据，

坚持督导评估标准与方法公开，组织与人员公开，过程和结

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注重实效。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专项督导与日

常检查相结合，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不断提升中小学校体

育工作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小学校体育工作决策提供



依据和建议。

三、督导评估对象

各市（州）（含长白山管委会）和县（市、区）人民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中小学校。

四、督导评估内容

督导评估主要围绕统筹管理、教育教学、条件保障、评

价考试、体质健康等方面内容展开。

（一）统筹管理。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发展规划、完善

规章制度、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绩效考核，形成强化中小学

校体育工作的合力。

（二）教育教学。按照国家要求，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

炼。开足开齐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大课间体育活动，深化

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强化学生课外锻炼，广泛开展阳

光体育运动，积极开展课余训练和组织丰富多彩的竞赛活

动，定期召开运动会等。

（三）条件保障。配齐配强体育师资，加强师资队伍培

训，落实体育教师待遇，推动体育场地设施达标，实施学校

体育安全风险防控，加大体育经费投入等。

（四）评价考试。完善学校体育考试制度，规范考试考

核过程，发挥体育考试的导向作用。按照规定办法建立学校

体育评估制度，实施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制度等。

（五）体质健康。建立健全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加强学



校卫生工作，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学生体质

健康监测评价办法》，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五、督导评估实施

（一）县级自评。县（市、区）教育督导部门依据《吉

林省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利用2-3年，对

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组织各中小学

校做好自查整改工作，形成自查报告，报市（州）教育督导

部门。

（二）市级复评。市（州）教育督导部门加强对所辖县

（市、区）的督促指导工作，汇总本市（州）督导评估工作

情况，形成市级督导评估报告，并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

（三）省级评估。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县

县级自评和市级复评情况，随机抽取督导对象，采取专项督

导或组合式督导的方式，适时进行督导检查，形成督导报告，

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

监督。

（四）整改复查。教育督导部门向被督导单位发出督导

意见书，督促、指导被督导单位按督导意见书要求进行整改，

必要时进行回访复查。

六、督导评估方式

督导评估可以采用听取汇报、问卷调查、访谈座谈、校

园观察、查阅资料、抽样监测等方式进行。



七、督导评估结果认定

督导评估结果满分为100分。评估分数的核定，采用二

次量化加权求和的方法，三级指标的评估等级 A、B、C、D

分别对应赋值1.0、0.7、0.5、0。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其

等级分数为：

优秀：90分——100分

良好：75分——89分

合格：60分——74分

不合格：59分及以下

八、督导评估结果运用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中小学校体育工

作督导评估制度和问责机制，将中小学校体育督导评估结果

作为干部考核、学校问责和实行奖惩的重要依据，对履行中

小学校体育工作职责不到位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中小学

体育工作不力或出现严重问题的单位进行问责。


